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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承辦人：鄭立瑋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283
傳真：06-9278141
電子信箱：edu21@mail.phc.edu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2000802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D007704_112D2004674-0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東衛國小辦理「中華民國第54屆世界兒童畫展國

內作品比賽徵集計畫-初選」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東衛國民小學112年2月8日澎東衛小教字第

11201000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參加作品：

(一)類別：不分類(寫意畫、寫生畫、水墨畫、貼畫、版畫、

美術設計均可，立體作品請勿送件)。

(二)組別：國中組、國小1~6年級(共六組)、幼兒園組。

(三)規格：

１、個別創作:大小以四開 (約39cm×54cm)為原則，一律

不得裱裝。(二) 集體創作:全開紙為原則(約109cm X 

787cm)，作者3 ~ 4人為限)。

２、自由創作不拘內容(以兒童生活經驗，地方特色…等自

由命題)。

三、送件日期：請參賽各校於112年4月10日前將作品送至東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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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許順吉主任9213238#011。

正本：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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